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 

——“钱七虎奖”实施细则 

（2025 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在全国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求真务实、

勇于创新的精神，加快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简称“学

会”)在“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下设“钱七虎奖”子奖项。根

据《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条例》，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钱七虎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奖励不超过 10 名。获奖者授予奖

励证书和奖金。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会科技奖励委员会负责钱七虎奖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其职责包

括制定奖励政策，筹措奖励资金，组建钱七虎奖评审委员会，解决其他重大问题。 

 

  第四条 钱七虎奖评审委员会从学会评审专家库（院士专家库、标志性人才

专家库、青年专家库）中随机选出不少于 15 人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设

主任 1 人，副主任 1-2 人。 

 



  第五条 学会科技奖励办公室承担钱七虎奖受理、评审、授奖等具体工作的

组织实施。 

第三章  奖励范围与评审标准 

 

  第六条 钱七虎奖授予在全国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领域里取得优秀成果的青

年科技工作者。候选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作的中国籍公民，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即评奖当年 1 月 1 日未满 45 周岁，且为学会会员。 

第四章 推荐与评审 

 

  第七条 候选人由下列单位推荐同时须经三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三

位专家中应有两位与候选人非同一单位： 

  1.学会所属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分会； 

  2.在学会备案的省级学会； 

  3.学会支撑单位、团体会员单位。 

 

  第八条 推荐单位和推荐人应熟悉被推荐人的工作，认真填写推荐书，提供

能够体现被推荐人科技成就和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并对被推荐人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 

 

  第九条 评审程序与评审办法 

  采用形式审查、初评（网评）、终评（会评）的程序，按照科学、公正的原



则，根据评审标准，择优限额评定获奖候选人。 

  奖励办公室负责形式审查，主要审查推荐材料是否符合要求和完整性； 

  初评（网评）、终评（会评）参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

奖评审方法进行评审。 

第五章 批准与授奖 

 

  第十条 评审委员会评定的获奖候选人，公示无异议后报学会党委审定，在

学会学术年会上举行颁奖典礼并授奖。 

第六章 公示、异议与回避 

 

  第十一条 实行三轮公示制度。在学会官网予以受理公示、网评结果公示、

会评结果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实行异议制度。在公示期内，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候选人提出

的异议。异议处理参照《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异议处理办法》（岩

学字〔2025〕241 号）。 

 

  第十三条 评审实行回避制度。与候选人利益攸关的专家，不参加评审工作。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对已获奖者，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成果者，经查明属实

的，撤消其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并予以通报批评。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学会科技奖励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学会常务理事会

通过之日起实行。 

 


